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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千金协

力药业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6〕2-359 号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药业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关于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千金药业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千金药业公司 2025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

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千金药业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千金协

力药业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千金药业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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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千金药业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和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千金协力

药业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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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5 年度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湘江药业）28.92%的股权及湖南千

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金协力药业）68.00%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现将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本公司与股权转让方签订的《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国投）及淮安市

列邦康泰化工有限公司持有千金湘江药业合计 28.92%的股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株

洲国投及黄阳等 21 名自然人持有千金协力药业合计 68.00%的股权。上述交易已经本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5 年 9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关于同意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

2002 号)。

根据千金湘江药业出具的《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等相关资料，株洲国投及淮安市列

邦康泰化工有限公司已将所持的千金湘江药业公司 28.92%股权已交割至本公司。

千金协力药业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资产过户事宜办理了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株洲国投及黄阳等 21 名自然人持

有千金协力药业合计 68.00%的股权已交割至本公司。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千金湘江药业和千金协力药业原股东株洲国投签订的《盈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及《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千金湘江药业和千金协力药业原股东株洲国投承诺千金湘江药业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457.16 万元、10,716.51

万元、10,999.29 万元，累计利润不低于 32,172.96 万元，千金协力药业 2025 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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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2-359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

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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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2-359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合法执业资质，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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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2-359 号报告后附

之用，证明刘利亚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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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2-359 号报告后附

之用，证明刘灵珊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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